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7.1.3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7.2.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3.1.31 113.2.1  117.1.31 117.2.1 

一、107.1.31以前 

已開始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

程，但尚未完成課程者。 

有 6年過渡期（107.2.1-113.1.31），得適用新制或舊制 

（一）選擇舊制（先實後考） 
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     教育實習      教師資格考試       教師證書 

（二）選擇新制（先考後實） 
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    教師資格考試      教育實習      教師證書 選擇舊制者 

至 113.1.31止如未能順利取得教師證，自 113.2.1起

一律適用新制(先考後實)，於日後通過資格考試時，

仍需重新教育實習才能取得教師證。 二、107.1.31以前 

已完成師資職前教育課程，但

尚未實習者。 

有 6年過渡期（107.2.1-113.1.31），得適用新制或舊制 

(一) 選擇舊制（先實後考） 
教育實習     教師資格考試      教師證書 

(二) 選擇新制（先考後實） 

   向本校原學分證明書核發單位申請新版「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」 

   教師資格考試   教育實習    教師證書 

三、107.1.31以前 

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及教育實

習皆已完成者。 

有 10年過渡期（107.2.1-117.1.31），得適用舊制 

教師資格考試   教師證書 

至 117.1.31止如未能順利通過資格

考試者，自 117.2.1 起一律適用新

制(先考後實)，於日後通過資格考

試，仍需重新教育實習才能取得教

師證。 

 四、107.2.1以後取得師資生資格者 及 

107.1.31以前取得師資生資格，但於 107.2.1以後才開始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。 

一律適用新制「先考後實」，需先參加資格考試，成績通過後，完成教育實習，取得教師證書。 

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     師資格考試     教育實習     教師證書 

師資培育制度變革新舊制適用分類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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